
1 

國立基隆高級中學 校園登革熱防治計畫 

112.09.04行政會議通過 

壹、 實施依據 

一、傳染病防治法第 19條。 

二、學校衛生法第 13條。 

 

貳、 實施目的 

一、為因應登革熱疫情發展，加強校園環境衛生管理，消除環境髒亂，全面檢查並徹底清除積水

容器，杜絕病媒蚊孳生源。 

二、透過學校、衛生機關、家庭的共同合作，預防登革熱的蔓延及擴大，並使危害減至最低程度。 

三、透過宣導衛生教育，提早做好登革熱防治工作，並規劃校園權管場館之分工，落實「登革熱

病媒蚊自我檢查」，以維護校園及師生安全。 

 

參、 計畫內容 

一、成立校園登革熱防治小組，統籌相關事項。工作分組與職掌如下 

實施目標 職責內容 負責單位 

(一) 實施跨領域、

議題教學，落

實普及教育 

1. 透過健康教育課程，實施跨領域(學科)、議題融入之教

學與校園活動，增加師生對登革熱防治之認知。 
教學組 

2. 結合健康促進、環境教育等課程，利用週會、升旗等集

會活動時間，加強實施登革熱防治教育之衛教宣導。 

健康中心 

衛生組 

(二) 維護校園環境

衛生 

1. 安排各棟樓場館權管單位執行每週 1次「清除登革熱病

媒蚊自我檢查表」與積水清除後，彙整結果並掌握各單

位校園環境管理。 

衛生組 

各場館之

權責單位 

2. 安排校園外掃區打掃工作、以及寒暑假返校打掃工作，

確保維持校園環境之整潔。 
衛生組 

3. 落實校園權管場館、空地、空屋、公共工程工地及設備

設施、植栽等環境管理，並應定期巡檢。 
庶務組 

(三) 執行登革熱疫

情通報作業 

1. 備妥登革熱防治之相關設施(如紗窗、紗門)、藥物(防

蚊液或其他防蚊藥劑)等。 

庶務組 

健康中心 

2. 掌握來（返）臺教職員工生是否出現登革熱疑似症狀(發

燒、頭痛、肌肉痛、關節痛)，要求主動通報並掌握其

健康情況。 

健康中心 

人事室 

3. 若校園發生登革熱傳染病確診病例，進行校安通報作

業。 
生輔組 

4. 當學校所在地之登革熱本土疫情升溫時，必要時進行校

園噴藥消毒作業。 
庶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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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結合跨單位、

網絡資源，共

同推動登革熱

防治作業 

1. 配合政府政策，與市政府、醫療、衛生及環保單位等機

構共同合作進行登革熱防治宣導活動。 

健康中心 

衛生組 

2. 結合家長及社區資源，與鄰里共同進行登革熱防治作

業。 
衛生組 

3. 成立校內公共服務社團，進行校內外環保工作。 衛生組 

二、落實整頓校園環境衛生，清除積水容器，消除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其重點工作如下： 

1. 清除教室內外或校園中積水容器。 

2. 裝飾容器(花瓶、花盆、水盤等)：每週清洗、換水一次。 

3. 儲水容器(水桶、水缸、水槽等)：每週清洗、換水一次或不用時倒置。 

4. 廢棄容器(廢輪胎、空瓶、空罐、空寶特瓶、空保麗龍等)：清除乾淨。 

5. 積水地下室：抽水排乾，避免病媒蚊的孳生。 

6. 天然容器(竹筒、樹洞、石穴等)：用泥土、沙子填滿。 

7. 室內外容易積水地方，應徹底清除，並保持乾燥。 

8. 室內外勿堆積雜物，以免蚊子藏匿。 

三、依「清除登革熱病媒蚊自我檢查表」進行校園檢查清除工作，場館權責分工如下： 

場館 權責單位 

群英樓 衛生組 

科學館 設備組 

圖書館 圖書館 

體育館、活動中心 體育組 

音樂館 特教組 

莊敬樓、至善樓、弘道樓、明德樓 總務處工友 

學生宿舍 宿舍幹事或管理員 

 

肆、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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